
新北市立新莊國民中學仁愛基金實施要點 

       99.02.22 校務會議修改通過 

一、 目的： 

        為發揚仁愛互助的精神，結合校園與社會各界力量，俾對本校在學期間之學生予以  

    適當適時的急難救助。 

二、 救助對象： 

     凡本校學生於就讀期間有下列情形者均得運用本項基金以作為急難救助： 

    （一）意外傷害導致肢體殘障或死亡，無力負擔醫療費用或喪葬費用者。 

    （二）學生本身遭遇重大傷病，無力負擔醫療費用者。 

    （三）家庭突遭變故（天災、火災等），亟需救助者。 

    （四）父母親失業，家中經濟陷入困境，無力維持學生學業者。 

    （五）同一家庭，以一人申請為限。 

    （六）每人每學期以申請一次為原則，但特殊個案不在此限。 

三、 基金來源： 

    （一）社會各界（含學生家長及機關團體或個人）之捐助。 

    （二）本校畢業校友之捐助。 

    （三）本校教職員工之捐助。 

    （四）本校在學學生之捐助。 

    （五）其他 

四、 基金運用： 

    （一）本基金以救急為原則，依申請程序，會相關單位，並陳 請校長核定後核支。 

    （二）申請手續： 

        １、凡符合本實施要點之救助對象，如欲申請本項救助金，應由本人或家屬委  

            託導師或相關人員至學務處訓育組填寫申請表一份。 

    ２、申請時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如醫院證明、清寒證明等）一併附送會簽。 

        ３、申請表格及領據如附件。 

     ４、申請表格經導師及學務處人員簽註後轉陳 校長核示。 

五、 給付標準： 

    （一）死亡部分： 

  １、父母雙亡者，新台幣兩萬元整。 

  ２、父母親單方死亡或學生本身死亡者，新台幣壹萬元整。 

    （二）罹患重大疾病無力支付醫療費用者，新台幣陸仟元整。 

    （三）家中經濟來源頓失者： 

        １、單親家庭，父（母）親失業（限未領取失業補助金者），新台幣陸仟元整。 

２、父母親同時失業（限未領取失業補助金者），家中經濟陷入困境者，新台 

            幣陸仟元整。 

    （四）家中突遭變故（天災或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者，新台幣伍仟元整。 

（五）其他狀況：由申請人依實際狀況填寫之。 

（六）學生家境清寒，無法支付教育之必要支出者（含校外教學），由導師提出書面證明

（校外教學則填寫補助申請書），經相關單位審核後，依實際狀況給予補助（校外

教學則視全體提出個案經審核後，在總金額額度下給予全額或部分補助。總補助金

額額度如下列說明：9年級畢業旅行總補助金額上限以 3個全額補助金額計算、8

年級隔宿露營總補助金額上限以 7個全額補助金額計算、7年級校外教學總補助金

額上限以 5個全額補助金額計算）【2010.02.22 校務會議通過】 

    以上申請金額凡超過壹萬元整（不含），需經校長召開相關處室會議議決通過後方 

    得支用。 

六、 基金管理： 

   本基金係專款專用，按規定入庫並依會計程序核支。 

                                                                             

七、本實施要點修正案陳 校長核可後提交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公佈實施。 


